
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改正指令书
鹤人社监字〔2025〕第413号

佛山市鑫知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我局依法于2026年1月23日向你单位发出《劳动保障监察询问通知书》（鹤人社监字〔2025〕第413号），你单位1月24日签收后逾期未按照通知书要求向我局报送书面材料以及派人员到场配合处理。

现根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我局下达指令如下：责令你单位在收到本指令书3日内派人员（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到我局报送以下书面材料：

1、营业执照及复印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人身份证明；

3、鹤山市共和镇德高塑业有限公司光伏安装项目的承包合同以及分包合同；

4、鹤山市共和镇德高塑业有限公司光伏安装项目工人满峰成、李美亮的劳动合同、花名册、考勤记录、工资发放表、工资发放凭证、退场记录。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指令书三日内对以上问题进行整改，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送我局劳动保障监察大队。

逾期不改正或者未按照要求报送情况和书面证明材料的，我局将依照《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三十条的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联系地址：鹤山市沙坪街道办中东西水围新村138号

联系电话：0750-8933123      联系人：黄先生 

鹤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2月11日
备注：本指令书一式两联，第一联留存劳动保障监察机构，第二联交当事人。

